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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
赣市工信指导字〔2018〕156 号

关于组织申报《民参军技术与产品推荐目录
（2018 年度）》信息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促进民用高新技术领域适用技术与产品向军用转移应

用，向军队和军工企业推荐相关技术和产品。工业和信息化部

办公厅、国防科工局综合司下发了《关于推荐<民参军技术与产

品推荐目录（2018 年度）信息的通知>》（工信厅联军民函〔2018〕

165 号），要求各地高度重视，根据自身实际需求，积极组织申

报。现将通知转发给你们，请各有关单位按照工信部民参军技

术与产品推荐目录推荐要求，组织符合条件的技术与产品申报。

并请于 6 月 26 日前统一汇总申报材料（附件 1、2 可在工信部

网站 www.miit.gov.cn 或国家军民军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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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mjh.miit.gov.cn 上下载，纸质材料和电子材料各一份）报至

市工信委，我委初审后，将向上予以推荐。

联系人：朱利华

邮箱：jmw8391168@163.com

联系电话：0797-8391168

邮寄地址：赣州市章贡区长征大道 8 号市政中心主楼 1340

室

赣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

2018 年 6 月 13 日

赣州市工信委办公室 2018 年 6 月 1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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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国防科工局综合司
关于推荐《民参军技术与产品推荐目录（2018年度）》

信息的通知

工信厅联军民函〔2018〕165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国防科技工业管

理部门，教育部办公厅，全国工商联办公厅，中国科学院办公厅，

有关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有关行业协会（学会）、高校：

为促进民用高新技术领域适用技术与产品向军用转移应用，

决定编制发布《民参军技术与产品推荐目录（2018 年度）》，向

军队和军工领域推荐相关技术与产品。现就信息采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信息采集领域及对象

重点围绕卫星制造及测控、卫星有效载荷、卫星应用、电子

对抗、通信与信息安全、电磁兼容与防护、探测与目标识别、数

据与图像处理、网络安全、大数据及云计算、云安全、智能无人

装备或平台、模拟仿真等领域，面向全国民用企业、科研机构和

高校，采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及优势产品信息。

二、信息采集及推荐要求

（一）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国防科技工业管理部门

负责组织协调本地区相关信息的采集、初评、遴选和推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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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国防科技工业管理部门

要对本地区采集的信息进行初审，对拟推荐的产品及技术信息出

具推荐意见。

（三）各地推荐信息数量，原则上每个领域控制在 40条以内。

（四）推荐信息不得涉及国家秘密（报送时需附保密审查意

见），数据材料要真实、清晰、完整。

请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国防科技工业管理部门汇总

后，于 2018 年 7月 10 日前，将纸质材料和电子版（光盘）函送

工业和信息化部军民结合推进司并抄送国防科工局发展计划司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教育部办公厅、全国工商联办公厅、中国科学院办公

厅和有关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、行业协会（学会）、高校推荐

技术及产品信息，请参照上述要求初审把关并推荐报送。

（二）工业和信息化部军民结合推进司与国防科工局发展计

划司负责组织技术及产品信息评审，确定年度目录入编技术与产

品。

（三）本通知电子版下载地址：

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（www.miit.gov.cn），国家军民融合公

共服务平台（jmjh.miit.gov.cn）或中国国防工业企业协会网站

（www.ndie.cn）。

（四）联系方式：

李伯亭电话：010-68912545/139117178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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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敬选电话：010-68205698

刘宏伟电话：010-88581315

附件：1.《民参军技术与产品推荐目录（2018 年度）》信

息采集表

2.《民参军技术与产品推荐目录（2018 年度）》推

荐信息保密审查意见

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国防科工局综合司

2018年 5月 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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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民参军技术与产品推荐目录（2018年度）信息采集表①②③

技术/产品名称
④⑤

所属领域

是否同意通过政府网站等媒介公开宣传

主要用途、关键技术参数或性能指标

应用范围

主要应用情况描述

潜在军事用途

技术/产品

所处水平

技术/产品

所处阶段

核心技术来源情况

同类的技术/产品国外引进是否受限

国内同类技术或产品的主要企业

（列前三家即可）

本项技术/产品获得的专利/著作权情况

软件著作权（ ）项

国外专利（ ）项

国内外观设计专利（ ）项

国内实用新型专利（ ）项

国内发明专利（ ）项

本项技术产品的专利/著作权归属

本项技术/产品获奖情况（省部级以上）

单位基本信息

单位名称

单位简介

（需写出成立时间）

地址及邮编

法人代表姓名

（必填）

法人代表手机（必填）

联系人姓名（必填）

联系人手机（必填）

固定电话

电子邮箱（必填）

传 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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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性质

2017年总资产（万元）

2017年固定资产（万元）

近三年销售收入

（万元）

2015年（ ）万元

2016年（ ）万元

2017年（ ）万元

员工总数（人）

研发人员数量（人）

研发人员占员工比例

已获资质情况⑥

装备承制单位资格

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

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保密资质

军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

军用信息安全产品认证证书

信息安全服务资质

涉密信息系统集成类资质（ ）级

其它（请注明）：

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情况

研发平台情况
国家级（ ）个 省部级（ ）个 市级（ ）个 其

它（ ）个

企业信用状况

（第三方机构名称及出具的信用评价结果）

申报单位公章 管理（或推荐）部门意见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备注：

① 本表针对通知中要求领域的相关技术/产品进行征集。

② 本表属非涉密信息采集表，不得填写涉密信息。

③ 申报单位不能含有外资（含港、澳、台）股份。

④ 技术/产品要填写规范名称，不能只填写技术/产品的型号、系列号、编号；每张表只填写一

项技术/产

品，如有多项技术/产品申报，需另表填报。

⑤ 技术/产品包括：系统、分系统、微系统、配套产品、高端元器件、高性能材料、软件等。

⑥ 单位获得的有关资质须提供证明材料复印件，与征集表一起报送。

⑦ 表格填写有关内容请在工信部网站www.miit.gov.cn或国家军民军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

jmjh.miit.gov.cn或中国国防工业企业协会网站 www.ndie.cn上下载表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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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
《民参军技术与产品推荐目录（2018年度）》推荐信息
保密审查意见

单位名称

单位联系人 职务

固定电话 手机号码

技术审查意见

经审查，我单位推荐的 等共计 项高新技

术与产品信息真实有效，符合推荐要求。

单位盖章：

2018年 月 日

保密审查意见

经审查，我单位提交的上述 项高新技术与产品信息均不涉及国家

秘密。

单位（保密部门）盖章：

2018年 月 日


